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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
瑞 安 日 报 社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宣

省教育厅发布的《2020 年浙江省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政策问答》第

11 条对“公民同招”的解释为“公民同

招强调的是所有公办民办学校在教育

行政部门统筹下按统一步调有序开展

招生，在实际操作中，公办民办学校招

生批次安排会有先后，这是正常的”。

今年，全市民办学校招生报名与

公办学校同步，统一使用“温州市义务

教育招生管理系统”。网络报名时，每

位符合报名对象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

可以选报1所或2所民办学校。

民办学校录取时间：6月份

6 月份为民办学校录取时间。当

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数

时，应一次性全部录取。当民办学校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时，依据招

生计划和志愿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

取，电脑随机派位将为所有报名对象

生成预录取顺序号。被民办学校预

录取后，需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确认与

签订承诺书，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确

认的视同放弃。被两所民办学校同

时预录取的，以家长缴费确认的民办

学校为准。对于因放弃或被取消录

取资格而空出的学位，按电脑随机派

位生成的预录取顺序号，在未被任何

学 校 预 录 取 的 学 生 中 依 次 递 补 录

取。被任意一所民办学校预录取的

报名对象，不再具有其他民办学校递

补机会。

已被民办学校预录取并缴费确认

的学生，将在系统中予以锁定，不再参

加后续任何学校、任何批次的录取。

符合公办入学条件但未被民办学校录

取的，将在各自施教区公办学校按程

序招录。对于被民办学校预录取后无

故放弃的，以及因弄虚作假被取消录

取资格的，按各自施教区公办学校招

生细则降批次统筹安排入学。

对未招足的民办学校，经市教育

局同意后，由温州市教育局统筹，可在

温州市域内其他县（市、区）补招一

次。补招时每位适龄儿童少年限报 1

所民办学校，补报人数不足补招计划

数的，直接录取；补报人数超过补招计

划数的，也要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

公办学校录取时间：7月份

7 月份为公办学校录取时间。施

教区范围内拥有户籍和父母或本人房

产证（不动产证）的适龄儿童少年可报

名。公办学校按照市教育局下达的招

生计划数先招收第一批适龄儿童少

年。若第一批报名学生数少于该学校

招生计划数，学校应如数录取；当第一

批次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

根据“住、户一致优先”的办法予以录

取。

学校招收第一批适龄儿童少年

后尚有剩余学额，启动程序招收第二

批适龄儿童少年。若第二批报名学

生数少于该学校剩余学额，学校应如

数录取；报名学生数超过剩余学额，

按照户籍取得的时间先后顺序予以

录取。

学校招收第二批适龄儿童少年后

尚有剩余学额，启动程序招收第三批

适龄儿童少年。若第三批报名学生数

少于该学校剩余学额，学校应如数录

取；报名学生数超过剩余学额，按照房

产证（不动产证）登记时间先后顺序予

以录取。

按上述程序依次招录前三批和接

受统筹（包括符合条件的新居民子女

等）的适龄儿童少年后尚有剩余学额，

各有关学校采取分层次、分区域公开

报名，独立组织实施电脑派位或参照

电脑派位方式招收第四批适龄儿童少

年。各教育学区范围内（安阳教育学

区包括城区直属学校），每一位施教区

外需就读的第四批适龄儿童少年，只

能参加一所学校报名。

因超计划数或其他原因未被录取

的第一、二、三批适龄儿童少年，参照

《2020 年瑞安市部分学校新生入学统

筹办法》相关规定，由市教育局和教育

学区统筹安排到尚有剩余学额的学校

就读。

同步报名 同步开展录取 同步注册学籍

我市义务教育实行公民同招

■记者 欧苗苗 通讯员 尹智孟

昨天下午，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瑞安市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方案》明确了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 3 个原

则：坚持就近、免试的原则；坚持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便民、高效的原则。

据悉，《方案》涉及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政策基本没有变化，调整规范的

主要是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政策，主要包括“审批地招生”“公民同招”“电脑

随机录取”3个方面。

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开展录

取、同步注册学籍。全市公民办学校及新

居民子女招生均采取网络同步报名，统一

使用“温州市义务教育招生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招生管理系统”）。符合瑞安市公

办学校前三批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

先参加对应公办学校报名；如需就读民办

学校，根据学生（家长）意愿，可以同时参加

民办学校报名。

民办学校招生对象确定

民办学校招生对象：适龄儿童少年在

瑞安市域范围内拥有户籍的；其父母或本

人在瑞安市域范围内持有房产证（不动产

证）的；在瑞安市域范围内持有《浙江省居

住证》的（未申领居住证的，须在瑞安市域

范围内取得流动人员居住登记凭证及在我

市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参加社保并一直

连续缴纳）；报名初中前已在瑞安市域范围

内小学建立六年级学籍的（以电子学籍注

册为准）。

网络报名时间分两个阶段

今年网络报名时间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公民办学校同步报名，第二阶段为

公办学校补报。网络报名截止后，招生管

理系统将不再接受相关报名信息的更改。

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按以

下操作进行网络报名：报名时，先登录“浙

江 政 务 服 务 网 ”（http://www.zjzwfw.

gov.cn/）进行实名注册（已有“浙江政务服

务网”账号的无需重复注册）。网络报名截

止后，全市公民办学校对报名本校学生的

报名信息进行核对查验。部分无法核对信

息的，要通知学生家长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进行验证，并对不符合条件的学生予以退

档。学校审核后及时公示结果，全市公办

民办学校实行同步开展录取。

建立统一招生平台 全面推行公民同招

义务教育招生录取分两步


